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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4次會議 一、審查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案3案；二、審查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案6案；三、邀請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政忠列席就「半導體科技人才培育」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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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3次會議 一、審查及處理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法務

部及所屬主管預算凍結項目共10案；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

「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一、第三百零三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文修

正草案」案、(二)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

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

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一、第三百零三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

案、(五)委員湯蕙禎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一、第三百零三

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委員高嘉瑜等24人擬具「中華

民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一、第三百零三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

」案、(七)委員鍾佳濱等25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文修正

草案」案、(八)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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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紀錄 

112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 

民進黨黨團召集協商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品妤等19

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秀寳等16人擬具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秀芳等17人擬具「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四條及第二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9人

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萬美玲等19人擬具「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張育美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萬美玲等

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

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草案」、

委員賴瑞隆等20人、委員林楚茵等18人、委員范雲等22人、委員林昶佐等16人、

委員賴品妤等24人、委員林宜瑾等25人分別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

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蘇治芬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二十五

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張育美等17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吳思瑤等17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

十條之一條文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條之一及第

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

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黃秀芳等23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

一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莊瑞雄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萬美玲等19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

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鄭正鈐等19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二十七條

之一及第二十七條之二條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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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民進黨黨團召集協商 

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 

委員楊曜等17人、委員謝衣鳯等17人分別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七條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蔡適應等18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四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劉櫂豪等21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條、第八條及第六十一條條

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湯蕙禎等22人、委員王美惠等22人、委員羅美玲等16人分別擬具「海洋

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

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四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曜等16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增訂第十

二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及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陳椒華等16人擬具「海洋

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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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黨團召集協商 

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蘇巧慧等19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分別擬具「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賴瑞隆等17人、委員

賴瑞隆等17人、委員蘇治芬等22人分別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陳玉珍等17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條

文修正草案」、委員莊競程等22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何欣純等16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二、本

院委員洪申翰等21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

委員李貴敏等25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本

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五、本院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六、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4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七、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增訂部分

條文草案」案；八、本院委員陳椒華等18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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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溫玉霞等19人擬具「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吳斯懷等16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條例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葉毓蘭等16人擬具「學

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學校法

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三)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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